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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存在减

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长期应收账款、存货等

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存在减值迹象的有关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 2025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合计 6,470.75万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公允反

映公司各类资产的价值，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存在

减值迹象的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预计各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或可变现净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或计量，计提相关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信用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总金额

单位：元

项目
计入资产减值损失或者信用减值损失金额（转回以

“-”号填列）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749,973.18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36,218,722.20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843,042.71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450,364.0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151,755.66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12,235,075.46

存货跌价损失 17,707,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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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 -1,944,366.18

合计 64,707,521.35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合同资产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合同资产和财务担保合同等，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确认损失准备。信用损失，是指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

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

值。

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

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和财务担保合同等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

（1）预期信用损失一般模型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

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

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

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通常逾期超过 30日，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

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具体来说，本公司将购买或源生时未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工具发生信用减值

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减值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一阶段：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公司应当按照未来 12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计

量损失准备，并按其账面余额（即未扣除减值准备）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若

该工具为金融资产，下同）。

第二阶段：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

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公司应当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

失计量损失准备，并按其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第三阶段：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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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公司应当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

失计量损失准备，但对利息收入的计算不同于处于前两阶段的金融资产。对于已

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公司应当按其摊余成本（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

也即账面价值）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对于购买或源生时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公司应当仅将初始确认后整

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并按其摊余成本和经信用调整

的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2）本公司对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选择不与其

初始确认时的信用风险进行比较，而直接做出该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

显著增加的假定。

如果企业确定金融工具的违约风险较低，借款人在短期内履行其支付合同现

金流量义务的能力很强，并且即使较长时期内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存在不利变化，

也不一定会降低借款人履行其支付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能力，那么该金融工具可

被视为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

（3）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及租赁应收款

本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

分（包括根据该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

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

其损失准备。

本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所规定的不包含重大融资成

分的合同资产，本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

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

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

规范的租赁应收款，本公司做出会计政策选择，选择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

型，即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对其他应收款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一般模型，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

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

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

加，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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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或存货

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

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

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

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

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三）合同成本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其账面价值高于下列两项的差额的，

本公司将对于超出部分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1.因转让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或服务预期能够取得的剩余对价；

2.为转让该相关商品或服务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三、与会计师沟通的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与会计师事务

所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不存在分歧。

四、本次确认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2025 年年度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3,670.97 万元，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2,799.78

万元，导致公司 2025年年度合并利润总额减少 6,470.75万元。

五、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财

务状况、资产价值，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0日


